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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論數學科全港性系統評估

馮振業

香港教育學院數學與資訊科技學系

引言

蛻變中的評估

(6/2013)

2

2004

2011 1
2010 2010-3MC1-3

2
2009-6MC1-44 2010 3 2004

2004-3MC3-23 2007
2007-3MC2-18 2008

2008-3MC2-20 2010
4 2011

2010-9MC3-15
2007-9MC2-35 2011 2011-9MC2-18

2012 2012-9MC1-14 2012-9MC2-17

自 年推行全港性系統評估以來，學校的教學工作就多了一根指揮

棒。作為香港的一項大規模評估，它佔用了不少香港教育的人力資源，影

響著社會下一代的學習品質，公眾要求它具備極高的專業水平可算合乎情

理。就數學科而言，應符合以下幾項原則：（一）準確：不論擬題、評改和

報告撰寫，都必須做到數理準確；（二）定位清晰：考評符合課程要求，考

核範圍和方式應讓教育界清楚了解，而且不可隨意改動；（三）低干擾：循

正常學習過程學會數學的人，不用花額外功夫準備應考，也可得到與學習

成效相符的成績。本文嘗試就此三項原則，檢視數學科全港性系統評估（以

下簡稱「數學評估」）的表現，及展望往後的道路該如何走下去。

曾小心檢視數學評估的考評取態的人都知道，九年來的變化並不算

少。單看馮（ ）提及的例子，至少也有以下幾項：（ ）關於算柱的考

題，一直存在至 年（ ），超越課程要求，其後再沒出現；

（ ）製作數據量較大的棒形圖時必須湊整，一直是一項超出課程的考核要

求（ ），自 年起即消失了；（ ）畫鐘面的考題，由

年起要求時針在一大格之內（ 評卷參考）， 年改為要求

時針在半大格之內（ 評卷參考）， 年又改回要求時針在

一大格之內（ 評卷參考）。及至 年開始，就不再考畫鐘

面了；（ ）在 年前的中三考卷之中，總有把有關全等和相似的證明過

程，簡化為一行選項，放進同一選擇題（ ）或圈答案題

（ ）。 年改用完整證明過程的選擇題（ ），

其後於 年，更是兩種考題形式（ ； ）並

存，不過一行選項的選擇題，就不再夾雜全等和相似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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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低（而非消除）了邏輯上的爭議。（ ）有關重量和容

量的考題，一直存在超越直接比較和自訂單位的課程要求（ ；

），只是在 年暫時失蹤；（ ）自中三考卷於 年出現

了切割平面未清楚定義的截面考題（ ）之後，連續兩年再沒

有關於截面的考題出現。到 年同類考題重現，其中切割平面都已有清

楚定義（ ）。（ ）在釘板上給定一邊，要求圍出指定三角形的

考題，一直存在於 年前的小三考卷（ ）。自 年開始，

即改問釘板上顯示的三角形的名稱（ ），避過了輕微邊長偏差

可能帶來的爭議。（ ）要求由立體圖形的面數推測立體圖形的考題

（ ），在 年出現之後，就銷聲匿跡，代之而起的是指定

立體圖形，要求寫下其稜、頂、面數（ ； ）。（ ）

為數列續項或寫通項的問題，一直存在於中三的考卷，有時只給數列其中

幾項（ ； ），有時以圖指示規律（ ；

； ），有時又清楚指明是何數列

（ ； ）。三種考核本質不同：第一種存在邏輯

漏洞，屬應該避免的考題；第二種比第一種好，至少提供了幾何規律作為

辯證基礎；而第三種其實不要求觀察規律，是考核對指定數列的定義或通

項公式的認識。自 年開始，第一種考題就沒再出現了。

上述例子並非改變的全部，卻已足夠說明，數學評估一直在變。雖然

大致上往好的一方走，教師可為不合理的考題終告消失而高興，但也不得

不防新的難纏考題又將誕生，或是遠去的惡題有可能捲土重來。這種常變

的考評取態和要求，明顯與原則（二）相悖，做成教師的精力都給扯向緊

貼評考擬題和取向的變化，而非放在正常教學之上。有人也許會說，既然

改好了，就不必再回頭看做得不好的過去。在寬懷之前，也得看看不變的

部分，是否都令人滿意。

數學評估一直要求三年級學生，回答以圖形對應分數的問題。以

年為例，就有 圖 、 圖 、 圖 、

圖 和 圖 五題。先看 圖 ，當中的圖形由

完全相同的正方形組成，問陰影部分佔全圖的幾分之幾，即是問 個正方

形佔 個正方形的幾分之幾，也就等同問 是 的幾分之幾。只要由完全

擇善固執？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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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部分組成，不管是正方形還是外星怪獸，學生只要懂得分數的意義，

即可答對。其餘四題的共通點，就是含有由非完全相同的圖形組成的圖形。

要答對 圖 和 圖 ，就得把未分割的正方形，按

已分割的正方形進一步分割，從而得到一個由完全相同的部分組成的圖

形。做到這一步，餘下的就不困難了。由於題目已顯示了最終要分割得出

的相同的組成部分（在 圖 是打了陰影的長方形；在

圖 是打了陰影的等腰直角三角形），掌握分數概念的三年級學生，縱

使仍未學習四年級的圖形拼砌與分割（香港課程發展議會， ），還是有

機會可以成功答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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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 圖 和 圖 都含有由非完全相同的圖

形組成的圖形，難度卻不盡相同。要答對 圖 ，學生只需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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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是由 個完全相同的圖形組成，陰影部分顯然佔全圖的 ，完全不

必理會其他由非完全相同的圖形組成的圖形，反正正確答案已然在手。反

觀 圖 ，沒有任何一個選項是由完全相同的圖形組成。若單憑

三年級課程要求的分數認識，恐怕無力作答。要辨別各選項對應的分數（姑

且假設這種對應實際存在），就必須能夠把它們進一步分割成完全相同的圖

形。如果能夠辦到，就可看清選項對應的分數，是不是與題目的要求相同，

否則就不能下任何結論。換言之，遇上未能成功地分割成完全相同的圖形

的情況，邏輯上是不能斷定它並非正確選項。例如，未能把圖 的圖形分

割成完全相同的圖形 圖 的學生，是不能因為它是由 個不完全相同

的圖形組成，而確定陰影部分並不佔全圖的 。因此，面對 圖

的三年級學生，憑他們對分數的認識去解題之前，先要通過圖形分割這

個本屬四年級課程（香港課程發展議會， ）的考驗。有些人也許以為，

單從陰影部分的大小，已可找到成功解題的門徑。選項 和 的陰影部分，

均與選項中 部分的另一份完全相同，其餘部分都遠比它小，故可確定兩

選項的陰影部分，佔全圖多於 。同理， 選項 的陰影部分，均與選項中

部分的另一份完全相同，其餘部分都比它大，故可確定陰影部分，佔全

圖少於 。以排除法，即可得到正確的答案。不過，以此想法入手，即等

同運用面積這個本屬四年級課程（香港課程發展議會， ）的概念，把

「哪個圖的陰影部分佔全圖的 」，化作「哪個圖的陰影部分的面積佔全圖

的 」考慮。分數考題題意不清，確可帶來混淆（黃， ），奈何要對三

年級學生解說清楚，也不見得時常可以輕易辦到。

未學面積的三年級學生，如果要藉把圖形分割成完全相同的組成部

分，繞過面積概念解答 圖 ，恐怕要作出不少題目沒有指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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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長假設。如有神助的，或許會不考慮其他，只集中探討選項 。雖然欠

缺像 圖 和 圖 ，提示了最終要分割得出的相同

的組成部分，運氣較佳的，可能得到圖 的分割。由此而得的對應分數就

是 ，而非題目要求的 。要確定 為正確選項，若不能從圖「看出」 ，

就只有運用四年級才教授的約分方法（香港課程發展議會， ）。無論是

圖形分割、面積或是約分，均是四年級的課程內容。考題 圖

把四年級的課程內容，放進三年級的考卷，明顯是刁難學生。難怪評估報

告 圖 指出，有三分之一的學生選了錯誤的選項 。不過，把出錯的原

因解讀成「對分數的等分概念認識不足」，未免過於草率。依上述分析，既

然評估報告 圖 指出 圖 、 圖 和

圖 的答題表現理想，認定「大多數生能掌握分數作為整體的部分」，

合理的推論應是「學生對分數的等分概念認識充足」，答錯 圖

的學生，極有可能只是被還未學習的四年級課程內容難到。當然，評估報

告不可能提出這樣的分析，否則就等於承認擬題超越課程要求！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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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圖

圖

圖



數學教育第三十五期

評估揭示學習問題，抑或製造學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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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討論可知，數學評估並未緊跟課程要求；評估報告也未能做到

數理準確，分析中肯；學會了的學生，也不一定可以通過考核。由此可見，

數學評估在該三項原則之上，至今仍未有令人滿意的表現。

進行大規模評估的理據，離不開提供反映學習成效的數據或資源分配

（例如派位）。過去的香港學科測驗，就曾經是提供反映學習成效的數據的

評估，與現時全港性系統評估不同的地方，在於前者一經完成，就再沒有

人把它掛在嘴邊，不像今天的全港性系統評估，不論是教育局官員、校長、

教師、學生和家長，都警覺它的存在，並時刻與它周旋。

喜歡推銷評估的人，總愛強調評估數據有助揭示學習問題。可是，誰

真的需要這些數據？如果對教師隊伍的專業水平有所懷疑，就不能保證數

據到了教師手中，會有效地轉化成改進教學的行為。既然不能保證數據有

建設性的功能，大可不必花費龐大資源蒐集。如果對教師隊伍的專業水平

有信心，就很難想像每天面對學生的教師，需要借助外來數據了解自己的

學生的學習問題。即使認為校外專家的擬題精闢獨到，只要把題目及評分

標準發給學校，讓教師自行運用，也可達致幫助教師了解學生的學習問題

的功能，何需要求學生多應付一個校外測考。把教師教不懂學生，看成是

教師不清楚學生的學習成效，繼而硬銷校外評估，就好比向正欲減肥的人

推銷體重計一樣，是罔顧欠缺的是解決問題的方案，而非不知問題出在哪

裡的事實。對教師而言，需要的是掌握讓生學得好的教學方案、令自己可

以深入備課的時間，而不是揭示學生哪些內容學得不好的報告。何況全港

性系統評估只代表課程的部分要求，自然不可能提供全面反映學習成效的

數據。由此得出的評估報告，真不知有多少參考價值。

不管數學評估能否揭示教師不知道的學習問題，它卻肯定可以製造出

原本沒有的學習問題。例如，課程指引對三年級的五位數學習，只有「認

識萬位的位值」一句。基本能力試用稿（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把它

及之前對四位之內的數的認識，詮釋成基本能力重點（ ）「讀、寫

和排列不超過五位的數」。按本子理解，只要求學生懂讀、懂寫，及懂得把

幾個數依大小排序，很難想像出現類似 （圖 ）的考題。評

估報告（圖 ）承認了大部分學生其實都掌握基本能力重點 ，卻

要硬銷「按特定準則組成整數」這項不在課程之內的要求，明顯在製造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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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沒有的學習問題。又例如，課程指引要求學生「認識平行線」和「用不

同的方法製作平行線」。在基本能力試用稿（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

之內，就只有基本能力重點（ ）「辨別直線、曲線、平行線及垂直

線」一項。雖然製作平行線不在三年級基本能力評估重點之內，但卻出現

了類似 （圖 ）的考題。若不運用某種形式的「斜率」這個

本屬中學課程的概念（香港課程發展議會， ），學生就得能畫通過指定

點的平行線。這些要求，不止超出基本能力評估列出的評估重點，甚至極

可能超越課程的要求。評估報告（圖 ）指「在方格紙上繪畫平行四邊形

方面，學生表現較弱」，明顯又是製造原本沒有的學習問題。

圖

圖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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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題者也許認為，數學基本能力應該包括解難能力，考卷對學生進行

這方面的評估合情合理，也與現代數學教育的取向一致。然而，大家感到

困擾的是，為何這些要求，都只能在看到考卷及評卷參考的時候得悉，而

不能在課程指引或基本能力試用稿中，找到清楚的說明。到底是考評局私

自把一些課程根本沒有的要求，硬加到學生身上，還是這些要求一直暗地

裡存在於課程之中，只是教育局沒有讓考評局以外的人知道？數學評估製

造一大堆可能原本不存在的學習問題，不單與原則（三）背道而馳，也為

喜歡月旦學校教學表現的持份者大開方便之門，造成破壞性的滋擾。

「比較角的大小」（ ），屬第一學習階段的基本能力評估重

點（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既然沒有指明使用何種方法，依課程學

習的學生，運用複製重疊或 尺（李、馮， ）等實作技巧，進行角的

大小比較，理應被視作掌握此一評估重點。以紙筆而非實作形式考核這項

本領，無可避免面對困難：如果要比較的角的大小差異過於明顯，單以目

測即可得出正確答案，無法迫使學生運用具科學性的步驟進行比較，也就

無法肯定在一般情況下，學生是否真的懂得如何比較角的大小。數學評估

就曾出現類似 的考題（圖 ），要求學生比較差異微小的

角的大小，目測難以奏效。如果不使用任何輔助工具，不進行實作檢測，

將無法得出結論。問題是：數學評估會提供用來複製角的白紙、透明膠片

或 尺嗎？如果考生要多次把複製了角的白紙或透明膠片，與考卷重疊高

舉，進行透光檢測，會否有違應試的行為準則？可能考評局也洞悉這項矛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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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自 年開始，三年級的考卷，就不再要求比較差異微小的角，學生

可較輕鬆地依賴目測。

上述例子揭示了一項重要事實：以紙筆測考取代實作（或互動）測考，

有時並不可行。比較差異微小的角的大小，不能以簡單的紙筆測考形式進

行；退而要求比較差異明顯的角的大小，卻只能反映學生懂得「直觀地分

辨角的大小」，而非原意的「比較角的大小」，形成欲考的卻不能考的困局。

類似的情況也出現於「用指南針測方向」（ ）、「估計計算結果」

（ ）和「根據給出的摺紙圖樣，製作立體模型」（ ）等

基本能力評估重點（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 ）。

數學評估製造了學校之間，比較學生學習成就的平台。可是，它考核

的卻只是課程的部分內容。不考的部分固然招來忽視和冷待，導致學校的

教學出現不正常傾斜，要考的部分又不知會否超越或偏離課程的要求。加

上常變的考評取向，造成多教、提早教，甚至錯教等不良現象。學校、學

生都活像被迫參加了這項不確知內涵的比賽，不論勝敗，結果都不能有效

地轉化為對學校教學工作的整體評價，更遑論幫助學校和教師提高教學效

能。

撇開那些人為的擬題和評改失誤不談，對處於學習初期的學生進行正

規評估，存在無法徹底克服的先天困難：（ ）學生有限的書面語運用能力，

圖

評估的存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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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布題工作制肘多多。如果壓縮題目的文字解說，或會造成題意只可意會，

引發爭議。例如 （圖 ）並無明確指示，是否有需要把錐體

和柱體進一步細分，但評卷參考卻要求以角錐和圓柱命名，只答「錐體、

球體和柱體」的學生，或會感到委屈。如果要求學生用大片文字答題，又

會被學生的語文運用能力拖著後腿。例如 （圖 ）要求學生

書寫正確標題，卻沒注意其文句的複雜性，可能超出部分三年級學生的能

力範圍（圖 ）；（ ）好些初步認識不宜進行嚴格評估，否則勢必對正常

學習造成打擊。例如 （圖 ）要求三年級學生，在未學習梯

形特性的情況下，判別一些非梯狀的梯形，令本來只應考核「直觀辨認各

種平面圖形」（ ）的考題，變得不合理地嚴苛。同樣情況亦出現於

書寫術語的填空題。學生錯寫「錐」、「體」、「菱」、「邊」、「梯」（圖 ）、

「南」（圖 ）等字時有發生，卻很難容於正規測考，最後考數學被異化

為考寫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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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的分析，在教師隊伍得到數學評估帶來的好處之前，已經要

花上不少心力減輕或消弭它對正常學習造成的打擊。其中特別嚴重的，應

是三年級的評估。由於學生已習得的知識不多，而且不少屬初步認識，加

上相配的語文能力發展未能趕上，形成正規評估的擬題工作，容易掉入超

出課程要求，刁難學生的陷阱。說得坦白些，初小的教師和學生，正在承

受大量由數學評估引發的問題。這些問題很可能只源於評估的設立，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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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的缺失。至於第二、第三學習階段的評估，因學生的數學知識和語文

能力，均比較完善，能應付正規的測考，擬題和評改制肘較少，對正常學

習造成的傷害，也較容易控制在可接受的範圍之內。

如果社會沒有必須保留全港性系統評估的前設，現在就應仔細衡量它

對教學帶來的好處和造成的損害，再決定它的存廢。單考慮數學評估，暫

時見到它帶來的好處，容或存在，亦遠較它造成的損害少，著實看不出保

留的必要。其中第一學習階段的評估，更為教學環境製造不少麻煩，理應

立即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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